
附件 2.

工程项目主管岗位职责及任职资格

一、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

（一）政治素质过硬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阵、政

策，认同公司发展目标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；

（二）能够遵守政治纪律，遵守国家、地方各项法律

法规，能够廉洁从业，有良好的职业素养，执行力强，作

风形象和职业信誉好；

（三）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认真履行政治责

任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；

（四）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能够正常履行职责的身

体素质。

（五）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，工作

细致、有耐心能吃苦，主动性强。

二、应具备下列任职资格

（一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条件优异者，可适当放宽；

（二）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，熟悉项

目管理流程与相关法律法规，熟悉工程项目管理的质量、

安全、进度管理等基本知识，熟练编写各种项目流程文档，

熟练使用办公软件；

（三）具有 3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，



且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（民航机场工程专业优

先）；

（四）主持完成不少于两项大型项目（单项合同额

1000 万元以上的民航空管工程项目或单项合同额 1500 万元

以上的机场弱电系统工程项目优先）。

三、岗位职责

（一）参与公司自建项目的方案编制，协调制定项目

总体规划和施工设计，配合开展图纸会审和技术交底等工

作；

（二）协调项目进度计划、月、周工作安排编制,对项

目范围内的各项活动做出合理的计划与安排；

（三）协调做好各阶段工程的竣工验收与结算工作;

（四）协调解决处理好与业主、监理、分包商以及行

业主管部门的关系，确保工程项目正常进行，解决处理施

工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；

（五）领导交代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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